
【合同样式】

企业住所（经营场所）托管服务合同

甲方（委托方）: ①全体申请人或②企业名称

乙方（托管方）:托管企业名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肇庆市

企业集群注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

就甲方委托乙方托管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等相关事宜自愿签订以下合同：

一、甲方委托乙方代办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并由乙方为甲方提供住所（经

营场所）托管服务；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委托，将乙方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提

供给甲方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作为企业住所（经营场所）使用，并按合同约定提

供住所(经营场所）托管服务。

二、托管企业地址

甲方确认已知悉并同意乙方提供的场所具体地址为：

乙方营业执照的住所（经营场所）地址

三、委托方企业名称

甲方企业名称或拟成立企业名称： XXXXXX

四、托管合同有效期限

本合同下的住所（经营场所）托管为持续性托管，托管期限

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任一方如需终止托管合同的，则

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另一方，另一方应无条件接受。

五、乙方的的权利及义务

1.乙方有权按本合同约定收取住所（经营场所）托管服务费、工商登记代

办服务费及代办税务登记、代理记帐等服务费用。

2、乙方应建立联络秘书制度，指定专人负责与甲方日常联系工作。

3、乙方应为甲方建立企业档案，档案内容包括：

①双方签署的托管服务合同；



②甲方的出资人（投资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③甲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④甲方后置许可审批文件复印件；

⑤甲方法定表人（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明复印件及联系方式（电话、

联系地址、邮箱地址、传真电话）。

4、乙方有义务在本单位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公号，公示乙方营业执照复

印件、联系电话、联络员姓名及联系电话（移动电话），公示甲方营业执照复印

件、托管合同有效期限、法定代表人或联络员联系方式、许可审批文件复印件。

5、乙方为甲方提供工商登记注册代办服务及提供住所（经营场所）托管

服务。

乙方有义务代甲方签收第三方送达的法律文书、公函、公文等文书，并 XX

天内按合同约定的法定代表人或联络员联系方式通知甲方。

6、乙方有义务及时告知甲方按时提交企业年度报告，公示企业自主公示

信息，及时办理税务登记，开展经营活动前应办理的相关行政许可等事宜。

7、乙方有义务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对甲方进行监督管理。如果发现甲方有

违法经营行为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及时告知监管部门。

8、乙方变更住所（经营场所）的，要提前 30 日通知甲方，并协助甲方办

理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

9、乙方终止住所（经营场所）托管经营业务或注销工商登记的，要提前

30 日通知甲方，并协助甲方办理住所（经营场所）变更或注销登记。

10、本合同到期或失效的，乙方有义务告知和督促甲方及时办理工商、税

务、行政许可变更手续，并按规定告知相关部门。

11、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材料及信息负保密义务，除应公示的信息外，未经

甲方委托或同意，乙方不得向第三人泄露或不当使用甲方提供的材料及信息。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核实乙方从事住所（经营场

所）托管服务业务资格。



2、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享受相关服务。

3、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缴纳相关服务费用。

4、甲方保证其向乙方所提供的资料及信息真实有效，因甲方向乙方提供

虚假材料或信息，导致其违反工商登记等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被追究刑事、

行政或民事责任的，全部法律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与乙方无关。

5、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本合同第五条第 3 款所列材料，供乙方备档，

相关材料有变动的，应及时通知乙方更新。

6、甲方工商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终止经营的，应及时告知乙方，并委托

乙方代为办理变更登记。

七、费用及支付方式

【按甲乙双方约定书写】

八、违约责任

【按甲乙双方约定书写】

九、合同变更、中止和解除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变更、中止或提前解除。

2、发生下述情形的，本合同自动失效，但双方可根据本合同相关条款追

究另一方的违约责任：

①甲方被工商登记机关撤销设立登记的；

②甲方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注销登记的；

③乙方变更经营范围，终止住所（经营场所）托管服务的；

④乙方注销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营业期限到期，终止营业的。

3、发生下述情形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①甲方变更住所（经营场所），住所（经营场所)不再登记在托管企业的

住所（经营场所）的；

②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不按期缴纳住所（经营场所）托管服务费用的；

③甲方提交的材料存在虚假情况或不按要求提交甲方建档所需材料的；



④乙方通过甲方提供的法定代表人或联络员的联系方式无法与甲方取得

联系的；

其他情形......

4、发生下述情形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①乙方住所（经营场所）发生变更，未按义务通知甲方并协助甲方办理工

商登记事项变更的；

②乙方未按本合同第五条第 5款约定履行文书接收和通知义务的；

③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五条第 11 款，对甲方提供的材料及信息未履行保密

义务的；

其他情形......

十、通知条款

1、乙方为甲方代为签收并启阅法律文书、公函、公文等文书。

2、双方确认，本合同项下乙方代甲方签收的文书、通知等，乙方自签收

之日起视为送达甲方。

3、双方确认，甲方向乙方提供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联络员联系信息

（联系地址、传真电话、邮箱地址）视为乙方向甲方送达相关文书的约定地址或

传真号码。

4、甲方授权乙方启阅的文书，乙方签收后应及时电话通知甲方，并在自

签收之日起 XX 天内按双方约定的地址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将文书送达甲方，

自传真或电子邮件发出之日起视完成通知义务。如甲方需要将相关文书原件送达

甲方的，乙方可以通过邮件、快递或上门传送等方式送达甲方，因乙方发达邮件、

快递或上门传送所发生费用由甲方承担。

5、甲方没有授权乙方启阅的文书，乙方签收后应及时电话通知甲方，并

在自签收之日起 XX 天内以邮政快递方式将文书送达甲方，自邮政快递送出之日

起视为完成通知义务。

十一、免责条件：当发生以下情况时合同可提前解除且合同双方均不承担

责任



1、由于法律，法规，规章，政府有关规定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

2、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其它不可搞力而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

十二、争议解决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

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十三、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订立补充条款。补充条

款及附件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提交登记机关归档，三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名） 代表人（签名）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电 话： 电 话：


